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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农厅发〔2024〕119 号

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

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地（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

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发

改环资〔2024〕1104 号）精神，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

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的通知》（农办机〔2024〕4 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西藏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

案〉的通知》（藏政发〔2024〕7 号）部署要求，持续实施好农

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文件

西 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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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财政厅联合制定

了《西藏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24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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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

为加快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步伐，进一步优化农机装备结

构，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

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机〔2024〕

4 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落实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

坚持“农民自愿、政策支持、方便高效、安全环保”的原则，通

过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机

淘汰力度，加快先进适用、节能环保、安全可靠农业机械的推广

应用，努力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和农业

绿色发展。

二、实施范围和补贴对象

(一)实施范围。在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县（区、市）

开展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

(二)补贴对象。在我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在我区注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三、补贴种类

根据《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可能危及人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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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的农业机械及其它重点机具，选择拖拉机、播种机、联合

收割机、机动喷雾(粉)机、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变形拖拉机、割晒机、旋耕机等作为我

区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机具。将犁、微耕机、割灌机、打（压）捆

机、青饲料收获机、农用挂车作为扩大报废补贴范围新增机具。

四、报废条件

申请补贴的报废农机应当主要部件齐全，拖拉机（含变形拖

拉机）、联合收割机和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应有发动机、变速器、

前后桥(底盘)等，动力喷雾机应有发动机、机架、泵主体等，其

他机械(含悬挂及牵引式喷杆喷雾机)应有机架、机具主体等，具

有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发动机号等机具身份信息，来源清

楚合法，机主应就机具来源、归属等作出书面承诺（详见附件 1）。

报废农业机械的使用年限等技术条件，参照相关农业机械禁用与

报废标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报废：

（一）达到或超过报废年限的。拖拉机（小型 10 年、大中型

15 年）、联合收割机（自走式 12 年、悬挂式 10 年）、机动喷雾

(粉)机 10 年、机动脱粒机 8 年、饲料(草)粉碎机 10 年、铡草机 10

年、播种机 6 年；

（二）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

（三）未达报废年限，但安全隐患大、故障发生率高、损毁

严重、维修成本高、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四）国家明令淘汰的；

（五）预计大修费用大于同类新产品价格 50%的。

五、补贴标准

http://www.cnhnb.com/p/si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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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规报废补贴标准。中央财政从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中

安排部分资金，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对报废老旧农机给

予适当补助。中央财政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由报废部分补贴与更新

部分补贴两部分构成。报废部分补贴实行定额补贴，拖拉机、三

大粮食作物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和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补贴额

不超过国家发布的最高补贴额，其他农机报废补贴额按不超过同

类型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的30%测算，并综合考虑运输拆解成本和

残值等因素，单台农机报废补贴额原则上不超过 2 万元。其中变

形拖拉机、割晒机、旋耕机报废补贴从自治区财政农机购置补贴

资金中支出。

（二）提高报废补贴标准。报废 20 马力以下的拖拉机，单台

最高报废补贴额由 1000 元提高到 1500 元；报废联合收割机、播种

机等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在现行补贴标准基础上，按不超过 50%

提高报废补贴标准，单台最高补贴额原则上不超过 3 万元。除 20

马力以下拖拉机外，对只申请报废不新购置的，执行常规报废补贴

标准。自 2024 年 6 月 21 日起提交报废报废补贴申请的，按提高

后的报废补贴标准执行，对已领取报废补贴的，补齐差额部分补贴。

具体补贴额已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自治区财政厅确定(详

见附件 2)。更新部分补贴标准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相关规

定执行。

六、确定回收拆解企业

报废农机回收拆解企业(以下简称“回收拆解企业”)必须具

备自治区商务厅颁发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认证书》

（详见附件 3），也可选择依法具有农机回收拆解经营业务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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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业或合作社。回收拆解企业应遵守农机报废更新的政策规

定，自觉接受社会和相关部门监督，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

环保的规定，按照《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技术规范》开展报废

农机回收拆解工作，不得维修、转卖报废的农业机械，不得使用

报废农业机械的主要部件，不得使用残次、报废零部件拼装农业

机械。

对不具备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但经市场监管部门注册

登记、具有农机回收经营业务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回

收企业”），按照回收企业自愿参与的原则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进行审核确定，报（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详见附件 4），

并通过“县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布回

收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后，可以从事农机回收

业务但不得从事报废农机拆解业务，回收企业必须将回收的农机

送至回收拆解企业进行拆解。

七、操作程序

（一）回收旧机

机主携带本人身份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农业机械来历承诺书，自愿将拟报废的农业机械出售给回收拆解

企业或回收企业，回收拆解企业或回收企业应当核对机主和拟报

废农机信息，根据报废条件确认是否符合报废补贴要求，现场采

集报废农机与机主的人机合影照片，向机主出具经签字盖章的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以下简称《确认表》，详见附件

5)。报废机具残值由机主与回收企业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共同协

商确定，不得随意压低残值折价，切实保障机主利益。



- 7 -

（二）解体销毁

回收企业要及时对回收的农机进行拆解并建立档案，一机一

档，对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发动机、变速箱、转向器、前后桥、

车架总成等主要部件（脱粒机的滚筒，喷雾机的汽油机；饲草料

粉碎机的滚筒、电动机；铡草机的电动机等）必须进行破坏性处

理。回收企业可将报废机具集中存放，分阶段进行统一报废处理，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对回收企业拆解或销毁农机过程进行监督，

拆解或销毁时应通过视频监控等设备进行全程记录，不得通过手

机录像代替视频监控。拆解档案应包括机主与报废农机合影、铭

牌图片、发动机号照片、车架号照片或其它能体现农机唯一性的

原始资料以及拆解或者销毁农机过程中的视频、照片等，拆解或

销毁档案原始资料由回收拆解企业保存以备核查，同时将档案资

料复印件交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存档，保存期不少于 5 年。

（三）兑现补贴

申请：机主凭有效的《确认表》《农业机械报废补贴申请表》

（以下简称“申请表”，详见附件 6）、身份证件、“一卡通”，

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申请补贴。审核：村居（社区）对补贴

信息进行初审，乡镇（街道）按照规定对村居（社区）报送的信

息复审确认。公开：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公开”的原则，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做好惠农补贴信息和政策公开工作。公示：村

居（社区）对享受补贴政策对象信息进行公示。发放：经审核、

公示无异议后，县（区、市）业务主管部门将相关补贴信息批量

录入自治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系统，并审核确认后将

申报支付计划报县级财政部门。对于直补到人到户的资金，通过



- 8 -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发放到个人账户，对于补贴到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的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办理。对于

兑付不到位的补贴资金，应尽快核实完善补贴对象信息后重新发

放，确实无法发放的应及时退回。

县级财政部门向符合要求的机主兑现补贴资金，每半年、年

终将补贴资金兑付情况及时抄送同级农业农村部门。县级农业农

村部门应按照报废机具总量不超过购置补贴机具总量的原则，合

理确定年度报废补贴农机数量。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

政府领导下的联合实施和监管机制，切实加强组织协调，明确职

责分工，强化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政策宣传，扩大

公众知晓度。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廉政警示教育，提高补贴工作

人员业务素质和风险防控能力意识。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对享受

补贴的信息进行公示，对实施方案、补贴额、操作程序、投诉咨

询方式等信息全面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各级财政部门要保障补

贴工作实施必要的组织工作经费。

（二）推行便民服务。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将回收企业

的位置、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方便机主报废旧机。

要结合区域实际，推行补贴受理和资金兑付限时办理，鼓励采取

上门服务等便民措施，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鼓励有条件的

地（市）、县（区、市）实施“分散回收、集中销毁”，将分散

回收的机具集中运送到回收拆解企业销毁。鼓励机动车回收拆解

企业、农机维修企业、农机合作社合作开展农机报废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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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回收企业增设业务网点，拓展延伸业务办理方式，开展提前

预约、上门回收等便民惠民服务。

（三）强化监督管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已同步纳入农

机购置补贴延伸绩效管理考核内容，从政策细化完善、实施县区

覆盖面、政策宣传引导、信息化建设和风险防控措施等方面加强

考核评估，强化结果运用。要制定风险防控措施，落实属地责任，

严格加强监管，禁止回收企业销售报废农机整机及零部件，防止

机具假回收、假报废、流入二手机市场，严查虚假报补等骗套补

贴资金的违规行为，严惩违规主体。发现回收企业存在违规行为，

应视情节轻重，采取警告、通报、暂停参与补贴实施并限期整改、

禁止参与补贴实施等措施进行处理。对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补贴资

金的企业、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照《西藏自治区农业农

村厅关于印发<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内部控制规程>等四项制度的

通知（藏农厅发〔2019〕239 号）》和《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

知》(藏农厅发〔2019〕202 号)的有关规定和原则进行严肃处理，

并将其纳入“黑名单”。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投诉举

报渠道，认真受理、核查、处理群众举报投诉。

各地（市）、县（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总结农机报

废更新补贴工作经验和成效，按时向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

（农机农药处）报送总结材料和统计表格。严格执行实施进度月

报制度，每月结束后次月 1 日前报送《农业机械报废补贴实施情

况统计表（1-xx 月份）》(详见附件 7)；每年 7 月 8 日和 12 月 8

日前报分别报送半年和全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总结。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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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报废机具的数量，相应核减本地农机装备总量和农机总动

力等年报数据，以提高统计年报数据的准确性。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财政

厅商务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

案〉的通知》（藏农厅发〔2021〕20 号）同步废止。本方案中明

确的扩大报废补贴范围、提高报废补贴标准政策实施期限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附件：1.农业机械来历承诺书

2.西藏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补贴额一览表

3.西藏自治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名单

4.西藏自治区报废农业机械回收企业备案表

5.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6.农业机械报废补贴申请表

7.农业机械报废补贴实施情况统计表（1-xx 月份）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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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来历承诺书

本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

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 ；

地址： ；联系电话： ，

该农业机械于 年 月 日购买，今申请报废。

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承诺，该农业机械确系本人（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合法所得，如不属实，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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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藏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补贴额一览表

序

号
机型 基本配置和参数

最高报废补贴额

（元）

提高标准后最高

补贴额（元）

1 拖拉机

20 马力以下 1000.00 1500

20（含） —50 马力（含） 3850.00

50—80 马力（含） 7860.00

80—100 马力（含） 10840.00

100—160 马力（含） 13140.00

160—200 马力（含） 18000.00

200 马力以上 20000.00

2

自走式全喂入

稻麦联合收割

机

喂入量 0.5—1kg/s（含） 3000.00 4500.00

喂入量 1—3kg/s（含） 5500.00 8250.00

喂入量 3—4kg/s(含） 7300.00 10950.00

喂入量 4kg/s 以上 11000.00 16500.00

自走式半喂入

稻麦联合收割

机

3 行， 35 马力（含）以上 7200.00 10800.00

4 行（含）以上， 35 马力（含）以上 17500.00 26250.00

自走式玉米联

合收割机

2 行 7200.00 10800.00

3 行 12500.00 18750.00

4 行及以上 20000.00 30000.00

悬挂式玉米联

合收割机

收获行数：1-2 行 3300.00 4950.00

收获行数：3-4 行 6050.00 9075.00

3 播种机
6 行以下 600.00 900.00

6—11 行 12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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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行 1600.00 2400.00

18 行以上 2000.00 3000.00

4
农用北斗辅驾

驶系统
— 800.00

5 变形拖拉机
单缸 5500.00

多缸 8800.00

6

动力喷雾机 背负式\轮式或固定式 66.00

悬挂及牵引式

喷杆喷雾机

喷幅＜12 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230.00

12 m≤喷幅<18 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450.00

喷幅≥18 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1320.00

自走式喷杆喷

雾机

功率<18 马力；药箱≥200L，喷杆长度≥8m 18000.00

18 马力≤功率＜100 马力；药箱≥400L，喷杆长度≥8m 5900.00

功率≥100 马力；药箱≥1000L，喷杆长度≥20m 6900.00

7 稻麦脱粒机

生产率<300 kg/H 100.00

生产率≥300 kg/H 250.00

8
饲料（草）粉

碎机

转子直径＜400mm 90.00

400mm≤转子直径<550mm 240.00

转子直径≥550mm 270.00

9 铡草机

1T/H （含）以下 50.00

1-3T/H （含） 180.00

3-6T/H （含） 280.00

6-9T/H （含） 520.00

9T/H 以上 1090.00

10 割晒机

背负式、悬挂式；作业幅宽＜4m 240.00

自走式；作业幅宽＜4m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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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微耕机

动力:柴油机;标定功率≥4.0kW 310.00

动力:汽油机;2.5kW≤标定功率<4.0kW 230.00

动力:汽油机;标定功率≥4.0kW 250.00

12 犁

铧体个数≥1 铧 60 .00

25cm≤单犁体幅宽<35cm，2 铧翻转犁 130.00

25cm≤单犁体幅宽<35cm，4 铧翻转犁 270.00

25cm≤单犁体幅宽<35cm，6 铧翻转犁 390.00

25cm≤单犁体幅宽<35cm，8 铧及以上翻转犁 600.00

单犁体幅宽≥35cm，2 铧翻转犁 170.00

单犁体幅宽≥35cm，4 铧翻转犁 450.00

单犁体幅宽≥35cm，6 铧翻转犁 660.00

单犁体幅宽≥35cm，8 铧及以上翻转犁 900.00

13 旋耕机

单轴;1m≤耕幅<1.5m 120.00

单轴;1.5m≤耕幅<2m 360.00

单轴;2m≤耕幅<2.5m 690.00

单轴;耕幅≥2.5m 900.00

双轴;1m≤耕幅<1.5m 230.00

双轴;1.5m≤耕幅<2m 540.00

双轴;2m≤耕幅<2.5m 1140.00

双轴;耕幅≥2.5m 1260.00

14 割灌机 手持式、斜挂式 100.00

16 打（压）捆机

压缩室截面积（宽×高）0.1344m2 及以

上方捆捡拾压捆机
3800.00

压缩室截面积（宽×高）0.154m2 及以上

方捆捡拾压捆机
5400.00

压缩室截面积（宽×高）0.162m2 及以上

方捆捡拾压捆机
7300.00

压缩室截面积（宽×高）0.1998m2 及以

上方捆捡拾压捆机（3 个及以上打结器）
9400.00

压缩室直径 0.5m 及以上圆捆捡拾压捆机 1800.00

压缩室直径 0.8m 及以上圆捆捡拾压捆机 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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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室直径 1m 及以上圆捆捡拾压捆机 5400.00

压缩室直径 1.2m 及以上圆捆捡拾压捆机 7300.00

压缩室直径 0.52m 及以上圆捆压捆机 1800.00

压缩室截面积（宽×高）0.081m2 及以上

方捆压捆机
690.00

压缩室截面积（宽×高）0.105m2 及以上

方捆压捆机
1600.00

压缩室截面积（宽×高）0.0936m2 及以上无打结器自动

套袋方捆捡拾压捆机
5400.00

压缩室截面积（宽×高）0.1344m2 及以

上无打结器自动套袋方捆捡拾压捆机
7300.00

压缩室直径 1m 及以上带割台自走式圆捆打捆机 18000.00

17 青饲料收获机

0.9— 1.1m 悬挂单圆盘式 1350.00

1.1m 及以上悬挂单圆盘式 2400.00

0.9— 1.1m 悬挂双圆盘式机 1620.00

1.1—2.1m 悬挂双圆盘式 2700.00

2.1—2.2m 悬挂双圆盘式 5900.00

2.2m 及以上悬挂双圆盘式 6100.00

2.2m 及以上悬挂其他式 3150.00

1.1m 及以上牵引式 1890.00

2—2.6m 自走圆盘式 19100.00

2m 以上自走圆盘式，带对辊式籽粒破碎机构 20000.00

2.6m 及以上自走圆盘式青饲料收获机 20000.00

1.8—2.2m 自走其他式青饲料收获机 16590.00

1.8—2.2m 自走其他式，带对辊式籽粒破碎机构 18390.00

2.2m 以上自走其他式 20000.00

18 农用挂车
配套动力功率≤15kW 405.00

15kW<配套动力功率≤29kW 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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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西藏自治区具备资质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名单
序

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1 拉萨市城关区亿鑫废旧回收有限公司 李丽宾 15832093977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街道亿鑫公司

2 拉萨市城关区振兴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高鹏飞 17308912777 拉萨市曲水县西藏日喀则市珠峰农机有限公司院内

3 西藏那曲鑫龙平安市场有限公司 旦增 18389069995 那曲市北部拓展区流浪狗收容所旁

4 西藏那曲德宝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赵辉 13989061315 那曲市北部拓展区流浪狗收容所旁

5 西藏林芝市豫堂废旧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秦昌海 18398119999 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色定自然村产业构建园经八路 22 号

6 西藏阿里恒发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陆红飞 18989976456 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环城北路燕尾山后面

7 日喀则地区兴康物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马晓伟 13830122333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布雄乡顶村 318 国道南侧

8 西藏昌都地区腾飞物资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艾才礼 13638951783 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野堆村奶牛养殖基地

9 昌都市胜辉物资再生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章文英 18189008619 昌都市卡若区如意乡如意村翁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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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西藏自治区报废农业机械回收企业登记备案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经营范围

企业类型（ ）

1.农机维修企业 2.农机合作社

3.再生资源利用公司 4.其他

现场核实情况：

经审核，认定你企业具备农机回收经营能力，现予以登记备案。

县级农业农村局（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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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县（区、市） 回收确认表编号： 日期： 年 月 日

机主姓名/单

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地 址 机主联系电话

机具型号 初次登记日期

机具类别 机具品目

底盘（车架）

号码

发动机号码

机具出厂时间

报废条件

核实情况

（在对应

条件后面

划“√”）

序号 报废条件 核实结果

1 达到或超过报废年限的

2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

3
未达报废年限，但安全隐患大、故障发生率高、

损毁严重、维修成本高的

4 国家明令淘汰的

5 预计大修费用大于同类新产品价格 50%的

核实人（签字） 回收企业技术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回收情况

农机回收企业经办人

（签字并盖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村局经办人（签字并盖公章）：

年 月 日

确认报废补

贴金额
金额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金额小写：

¥ 元

县级农业农村局意见：

机主信息与报废机具信息已审核无误。

县级农业农村局（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业农村局（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1. 此证明作为申请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的凭证，不得涂改、伪造，双面打印。

2. 本表一式四联：一联留存机主；二联留存县农业农村局存档；三联县级财政部门；四联农机回收企业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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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申请表
补贴申请表编号：

机主姓名

（企业名

称）

身份证号或

组织机构代码

地 址 手机号码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编号

机主/企业 银行账号

报废机型类

别核实情况

品目 档次、参数 报废补贴额（元） 备注

备注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报废机具信息已核实无误。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三联：一联留存农业农村部门；二联留存财政部门；三联交机主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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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情况统计表（1-x 月份）

填报单位： （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报废机具台数

（台）
0

购置机具台数

（台）
0

报废机具台数/购置机具台数

（%）

机型 机具台数（台） 补贴资金数（元） 受益农户数（户）

报废申

请数量

报废结

算数量

更新

数量

报废申

请资金

报废结

算资金

更新

资金
合计 报废 更新 合计

1. 拖拉机

2. 联合收割机

3. 机动喷雾（粉）

机

4. 机动脱粒机

5. 饲料（草）粉

碎机

6. 铡草机

7. 播种机

8. 其他

累计

本月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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